


采购人 (甲方) : 榆阳区人民法院

地 址： 榆林市榆阳区肤施路316号

联系方式： 0912-3522875

服务方 (乙方) : 陕西天平和泰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地址：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五路8号数字生活1幢12109室

联系方式： 15991220155

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它有关法律的规定，

在平等、 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服务采购

项目相关事宜，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 服务项目：

1、 项目内容： 详见附件一

2、 服务时间：

服务期限： 自签订合同起，按照合同要求工作量实施完毕为止。

二、 费用与付款条件：

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中标总额的40% (金额为

1592714.624元) ; 乙方按合同要求完成服务内容，由本院各相关部

门进行验收，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须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发票及凭

证资料，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余60% (金额为2389071.936元) 费用

1、 本项目费用总额为人民币叁佰玖拾捌万壹仟柒佰捌拾陆元伍

角陆分(¥3981786.56元)。 服务费用与所适用的付款条件如下：

2、 结算方式：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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